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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 10 月 27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巴税收协定》)生

效以来, 巴巴多斯一直是外国投资者通过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投资中

国内地的热点地区之一。尤其是, 在被投资企业属房地产行业或者

主要财产为不动产的情况下, 选择巴巴多斯作为中间控股公司(或者

特殊目的公司)被认为是跨国税收筹划方案之一。随着新《企业所得

税法》的颁布和实施, 2010 年 2 月 10 日, 中国与巴巴多斯政府正式

签署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议

定书》)。该《议定书》自 2010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下为主要修订内容解读。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的引入 

 
《议定书》引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概念作为税收居民的判定

标准之一。 
 
这一变化使得《中-巴税收协定》中对居民企业的定义与《企业所得

税法》相一致。实践中, 许多企业通常在与中国内地签有税收协定

的避税地(如巴巴多斯等)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进而获得较为优惠的

税收协定待遇。然而, 根据《中-巴税收协定》, 即使该特殊目的公

司根据巴巴多斯法律注册, 如果其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实

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均不在巴巴多斯, 则其仍不符合《中-巴税收协定》

关于巴巴多斯税收居民的定义。结合《议定书》对一般反避税条款

以及信息交换条款的引入, 我们认为这一风险渐趋现实。此外, 需要

注意的是, 如果中国内地税务机关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

协定》认定为特殊目的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内地, 则可能会

出现一个企业同时构成缔约国双方税收居民的情况。《中-巴税收协

定》及《议定书》规定, 将争议交由两国主管当局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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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关于股息、财产收益的预提所得税优惠 

 
《议定书》规定, 对于“股息”, 仅在巴巴多斯受益所有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中国内地公司的资本至少

25%时, 则该股息才可适用 5%的预提所得税税率; 对于财产收益,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有权对

于巴巴多斯税收居民取得的转让中国内地公司之财产收益征税, 即只要巴巴多斯税收居民在转让行为前

12 个月的任何时间内, 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拥有中国内地目标公司至少 25%的资本, 或者中国内地目标

公司股份价值的 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在中国内地的不动产。 
 
在投资架构的设计中, 巴巴多斯一直是投资中国的传统中间控股公司设立地之一。因为根据《中-巴税收

协定》, 巴巴多斯居民作为受益所有人在中国取得股息可以适用 5%的优惠税率; 而就转让其拥有的中国

内地公司的权益, 其获得的财产收益也可免于缴纳中国内地预提所得税, 且上述税收协定优惠没有对资

本或资产的构成有特殊要求。因此, 投资者通过中间控股公司投资中国内地往往只需就来源于中国的股

息、财产收益负担极低的预提所得税。 
 
《议定书》对股息和财产收益的预提所得税制度作了实质性修订。修订后的股息、财产收益的预提所得

税制度与一些由中国内地签订的税收协定(安排)的内容相一致。也就是说, 从获取股息分配或以转股方式

实现退出的角度来看, 在巴巴多斯设立中间持股公司已并无明显优势。实际上, 在中国内地目前对外签订

的税收协定中, 仍有一部分针对股息或财产收益规定了与《中-巴税收协定》相类似的条款。但需要注意

的是, 税务机关已经通过严格申报要求、实施反避税调查等方式强化了对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国家税

务总局也开始对中国内地所签订的税收协定(安排)进行重新审视。因此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中间控股公司投

资中国内地时, 应当综合考虑上述各项因素并在具体安排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引入 
 
《议定书》增加了一项反避税规定, 允许缔约国在反避税过程中适用其本国国内税收法律。 
 
基于《议定书》中的该项规定, 在不与税收协定冲突的情况下, 中国内地税务机关可以实施其旨在防止逃

税和避税的国内法律规定。我们理解该等修订使得中国内地税务机关能适用《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特

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一般反避税条款。 
 

《议定书》的生效 

 
该《议定书》将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在新《议定书》实施之后, 在巴巴多斯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

避节税优势已实质性减少。因此, 我们建议投资者重新审视其海外结构, 并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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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China Law & Practice, September 2010(《中国法律与实务》2010 年 9 月刊)上的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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